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盘福院区清疏保养服务市场调研函（二）
    我院拟了解清疏保养服务的市场动态情况，现邀请有意向的单位根据我院对需求进行参与。参与办法如下：
一、项目编号： NKY20230601017117163
二、报名时间：公告发起之日起至2023年 7月 19日17:00。
三、报名方式：请意向参与市场调研公司于截止时间前按报名材料要①提供纸质资料（加盖公章+密封）。
联系人：刘生、陈老师 020-84427043
资料递交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南368-1号三楼总务科
4、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盘福院区清疏保养服务。
1.服务地点：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盘福院区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盘福路13-35号；
[bookmark: _Toc128557411]五、承担项目
1、负责院区化粪池、下水道、沙井、生活用水池和消防用水池的清理、清洗工程及厕所坑位疏通等清疏保养项目。
2、粪渣及垃圾全部打包外运，并打扫施工现场内周边环境卫生，并进行消毒处理。
3、恢复原有的设施和配置。
[bookmark: _Toc444045084][bookmark: _Toc444614125][bookmark: _Toc444614726][bookmark: _Toc445110644][bookmark: _Toc445988773][bookmark: _Toc446338616][bookmark: _Toc452219011][bookmark: _Toc80686069][bookmark: _Toc444045085][bookmark: _Toc444614126][bookmark: _Toc444614727][bookmark: _Toc445110645][bookmark: _Toc445988774][bookmark: _Toc446338617][bookmark: _Toc452219012][bookmark: _Toc80686070]六、施工方（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应对其员工进行有关业务知识、业务技能、服务意识、礼节礼貌、
工作规程、劳动安全等业务培训，经培训合格后方可派驻甲方工作现场工作。
2、乙方需遵守政府主管部门有关化粪池清掏、污水井清掏及污物倾倒和
处置的管理规定，自行协调与政府主管部门关系，办理、完善各类手续并承担所有费用，因此导致政府主管部门处罚的相关责任及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3、乙方提供的清洁工具及清洁物料须符合国家环保要求及卫生标准。 
4、乙方须确保具备履行本需求书所必须具备的证照，对资质的真实性、合
法性及有效性负责。
5、乙方须在收到院方要求进场的通知后24小时内进场作业。
6、乙方须彻底清理化粪池，每次化粪池清掏后须保证至少一个月内无堵塞，否则乙方须在接到院方通知12小时内无条件赶到现场免费处理（管道塌方、人为建筑垃圾产生堵塞除外）。
7、乙方清掏化粪池须确保池内化粪结块物吸完为止，保持化粪池通畅，无漂浮物，池底无淤泥、无杂物。
8、乙方进行管道疏通后，须用吸污车配置的高压水枪冲洗管道，保证管道畅通，管壁无污物。
9、乙方将化粪池内的沉淀物清理完毕后，须盖好化粪池井盖，用清水冲洗现场和所有工具，确保地面无污物、无异味、无污染。
10、乙方清运污物自装自卸，清运过程中须注意四周及沿途环境保护，保持路面清洁，做到车走地净。
11、乙方吸污车辆须按院方指定的出入口进出，按院方指定行驶路线限速行驶，禁止在院区范围内鸣笛。
12、乙方吸污车辆尾气、噪音符合当地机动车排放标准；车辆无漏油现象，车身保持洁净。
13、乙方作业应控制噪音，清掏时间的选择避开患者就诊出入高峰期。
14、乙方须严格按照本需求书约定按时完成相关作业，并及时通知院方验收。如未达到规定的质量要求，院方要求返工时，乙方应及时进行无偿返工，直至甲方验收合格为止。
15、乙方应做好安全作业管理，严守有关安全作业规定，承担所有安全作业责任。
16、乙方雇员在本工作区域内所造成的任何损害，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员工在工作中造成院方或第三方人身、财产的损害，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院方因此遭受损失的，可直接从应付乙方的服务费中扣除，不足部分可另向乙方追偿。
17、乙方所有员工行为准则必须符合本需求书和院方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爱护工作场所的各种设施，注意节约用水用电。对有违法乱纪或违反甲方各项规定的员工，乙方应予以严肃处理。
18、确保合法用工，保证乙方员工具备相应资质及工作技能，且是直接与乙方建立合法劳动关系。
19、乙方负责承担其员工的工资、保险、劳保福利及其他一切费用，并及时支付员工工资。
20、乙方须对其雇员因工作等情况的任何意外及伤亡承担所有责任，负责有关追讨、诉讼及赔偿等费用，甲方无须对这些意外及伤亡承担任何责任。
21、乙方须为其雇员及设备购买有效的保险，费用由乙方自行支付。
七、施工方（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应对其员工进行有关业务知识、业务技能、服务意识、礼节礼貌、
工作规程、劳动安全等业务培训，经培训合格后方可派驻甲方工作现场工作。
2、乙方需遵守政府主管部门有关化粪池清掏、污水井清掏及污物倾倒和
处置的管理规定，自行协调与政府主管部门关系，办理、完善各类手续并承担所有费用，因此导致政府主管部门处罚的相关责任及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3、乙方提供的清洁工具及清洁物料须符合国家环保要求及卫生标准。 
4、乙方须确保具备履行本需求书所必须具备的证照，对资质的真实性、合
法性及有效性负责。
5、乙方须在收到院方要求进场的通知后24小时内进场作业。
6、乙方须彻底清理化粪池，每次化粪池清掏后须保证至少一个月内无堵塞，否则乙方须在接到院方通知12小时内无条件赶到现场免费处理（管道塌方、人为建筑垃圾产生堵塞除外）。
7、乙方清掏化粪池须确保池内化粪结块物吸完为止，保持化粪池通畅，无漂浮物，池底无淤泥、无杂物。
8、乙方进行管道疏通后，须用吸污车配置的高压水枪冲洗管道，保证管道畅通，管壁无污物。
9、乙方将化粪池内的沉淀物清理完毕后，须盖好化粪池井盖，用清水冲洗现场和所有工具，确保地面无污物、无异味、无污染。
10、乙方清运污物自装自卸，清运过程中须注意四周及沿途环境保护，保持路面清洁，做到车走地净。
11、乙方吸污车辆须按院方指定的出入口进出，按院方指定行驶路线限速行驶，禁止在院区范围内鸣笛。
12、乙方吸污车辆尾气、噪音符合当地机动车排放标准；车辆无漏油现象，车身保持洁净。
13、乙方作业应控制噪音，清掏时间的选择避开患者就诊出入高峰期。
14、乙方须严格按照本需求书约定按时完成相关作业，并及时通知院方验收。如未达到规定的质量要求，院方要求返工时，乙方应及时进行无偿返工，直至甲方验收合格为止。
15、乙方应做好安全作业管理，严守有关安全作业规定，承担所有安全作业责任。
16、乙方雇员在本工作区域内所造成的任何损害，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员工在工作中造成院方或第三方人身、财产的损害，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院方因此遭受损失的，可直接从应付乙方的服务费中扣除，不足部分可另向乙方追偿。
17、乙方所有员工行为准则必须符合本需求书和院方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爱护工作场所的各种设施，注意节约用水用电。对有违法乱纪或违反甲方各项规定的员工，乙方应予以严肃处理。
18、确保合法用工，保证乙方员工具备相应资质及工作技能，且是直接与乙方建立合法劳动关系。
19、乙方负责承担其员工的工资、保险、劳保福利及其他一切费用，并及时支付员工工资。
20、乙方须对其雇员因工作等情况的任何意外及伤亡承担所有责任，负责有关追讨、诉讼及赔偿等费用，甲方无须对这些意外及伤亡承担任何责任。
21、乙方须为其雇员及设备购买有效的保险，费用由乙方自行支付。
八、承接方式
1、采取由乙方包人工、包工具、包设备、包税费、包燃油费、包政府及有关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质量、包临时赶工费用、包清运、包清洁现场、包运输、包安全文明施工、包风险、包通过验收等方式进行。
2、甲方指定专人负责通知乙方进行相关工作，乙方须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及时到达甲方指定地点，并将化粪池、污水井及管道疏通的所有污物（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所有污物按照甲方要求运出院区后且运到相关部门要求的指定地点的所有费用及责任均由乙方承担，甲方概不负责。
九、合作期限
本合同合作期限自  2023年6 月 1日起，至 2024年5 月31 日止，为期壹年。十、供应商资质要求
1. 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分公司投标的，必须由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授权；（提供相关证明、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2. 必须持有有效的环卫行业经营服务资质等级证书、营业执照、税务登记。（提供相关证明、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3. 具有环卫行业经营服务的施工资质，具有3台以上清理设备（高压疏通车、吸污车等）。（提供相关证明、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4.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资格条件；（提供相关证明、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4.1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4.2 投标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相关声明函加盖公章）
十一、服务考核评价
甲方定期对乙方的服务做出考核评价（考核评价表见附件）。考核标准总分100分，综合评分低于80分一次，给予警告，乙方需向甲方提交整改措施，甲方监督整改；低于80分两次，扣除5%的合同款；低于80分三次，不再续签合同。详见附件二。
十二、服务费用
（一）、清疏保养项目服务金额
1、综合含税包干单价包含：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风险费用、人工降效费、材料检测试验费、材料损耗费、卸车费、材料场内多次转运费、按甲方指示和要求产生的费用、技术处理费、合同工期内的赶工费、施工水电费、安全文明施工费、技术措施费、组织措施费、负责与各院区工作人员之间的协调、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措施费以及降效费、利润、税金、垃圾清运费、综合管理费及其他一切费用等。若未列出而现场有发生项目，则视为已经包含在其他项目之中，而不再另外增加费用。
1. 本价格为综合含税单价包干，包含窖井和管道清掏的费用。
1. 如甲方有超出附件一列出的清疏次数，需要增加清疏保养服务时，价格按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不再议价。

十三、报名资料（所有资料均需盖公章）：
注：报名材料需设置封面页及目录页，封面页内容包括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公司名称、项目联系人姓名及手机号码，页面内容按市场调研函序列编排，报价函放置最后。（报价方式：总价包干）

十四、如需组织现场市场调研会议，将另行通知已报名企业。
注：如有虚假资料、企业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列入我院供应商黑名单。
十五、相关说明
1、报名截止后，我院将组织相关人员根据报名材料按照医院制度进行调研。
2、本调研不承诺和最终购置关联，最终解释权归本院所有。
附件一、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年内清洗次数

	1
	A座、B粪池
	
2个
	2次/年

	2
	生活水池
	1个
	4次/年

	3
	沙井、下水道
	8个
	2次/年

	4
	消防水池
	4个
	2次/年

	5
	厕所坑位疏通
	　
	根据实际需要



附件二、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
清疏保养服务评价表（             院区）

科室：                               填表日期：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备注

	清疏保养服务工作质量
	(30分)
	
	

	清疏保养服务响应时间
	(20分)
	
	

	清疏保养服务态度
	(20分)
	
	

	清疏保养服务安全操作情况
	(20分)
	
	

	工作制服整洁，上班佩戴工卡
	(10分）
	
	

	其他意见
	

	总分：
	



备注：1、评分标准（100分)：良好：100-90分；一般：90-80分；不好：80分以下。
2、综合平均分低于80分一次，给予警告,服务公司需向总务科提交整改措施，由总务科监督整改；低于80分两次，扣除5%的合同款；低于80分三次，不再续签合同。
